附件1：

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行业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国办发〔2026〕8 号）文件要求，依据《黑龙江省社会信用条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引导社会各方参与信用宣传教育、示范引领与管理服务，全面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为规范我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强化行业自律，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凝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力，推动全省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我省建筑业施工企业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是对建筑企业基本素质、经营管理、表彰奖励、安全生产、技术质量、社会责任等进行综合评定，其目的是加强行业自律，推进诚信建设，打造诚信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

第三条 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行业信用评价（以下简称：信用评价）坚持为企业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评审宗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审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成立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行业信用评价评审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审办公室）。

第五条 评审办公室设在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第六条 评审办公室由协会和行业企业有关领导、信用评价专家组成，人数不少于5人且为单数。
第七条 评审办公室主要职责：
　　（一）主要负责信用评价工作的申报、初审、复审、评价结果的审核、公示和公布等工作；

（二）评审办公室按申报数量及评审工作量，从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信用评价专家库中遴选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安全管理、技术管理和信用评价等方面的专家，组建专家评审小组进行申报资料初审和复审工作。

第三章  信用等级标准

第八条 信用评价包括企业基本素质、经营管理、安全生产、技术质量、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社会责任等内容，全面反映企业信用状况，按照《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行业信用评价标准》评分。
　　第九条 信用评价等级分为AAA、AA、A、B、C三等五级。

AAA级：信用很好。表示企业诚信度很高，各项指标优秀，经营状况很好，履约能力很强，社会信誉很好。

　　AA级：信用良好。表示企业诚信度高，各项指标先进，经营状况好，履约能力强，社会信誉好。

　　A级： 信用较好。表示企业诚信度较高，各项指标较先进，经营状况较好，履约能力较强，社会信誉较好。

B级：信用一般。表示企业诚信度一般，各项指标一般，经营状况一般，履约能力一般，社会信誉一般。

C级：信用差。表示企业诚信度差，各项指标落后，经营状况不良，履约能力弱，社会信誉差。

第十条 信用等级划分标准为：
　　AAA级信用企业：企业综合得分在90分及以上；
　　AA级信用企业：企业综合得分在80—89分；
　　A级信用企业：企业综合得分在70—79分；

B级信用企业：企业综合得分在60(含)—69分；

C级信用企业：企业综合得分在60分以下。

具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将不予进行评价：

（一）利用虚假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

    （二）发生转包、出借资质，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近三年内发生较大（含）以上质量事故、安全生产事故，或发生性质严重、社会影响大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经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认定为拖欠农民工工资,且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第四章  评价实施

第十一条 信用评价对象：信用评价工作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建筑业企业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资质，并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施工企业，均可自愿申报。劳务资质企业实行推荐与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信用评价程序：
    （一）申报：申报企业向推荐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二）推荐：黑龙江省建筑业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专业承包资质企业的推荐单位为所在市（地）建筑业（建设行业）协会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部门；国家部委、省国资委管理的企业的推荐单位为集团控股总公司；劳务资质企业的推荐单位为施工总承包企业（仅能选择一家）；推荐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核，符合要求后，向评审办公室报送企业申报材料；

初审：评审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的符合性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进入复审；
　　（四）复审：评审办公室组织专家按照《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行业信用评价标准》，对初审合格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上报评审办公室；
　　（五）公示：评审办公室对专家评审结果进行核查，审核无误后在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网站公示，公示期为7天；
　　（六）公布：公示期满且没有异议的，由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向社会公布参评企业信用等级。
　　第十三条 申请信用评价的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专业承包资质企业应当提供以下资料（扫描件）：
  （一）黑龙江省建筑业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专业承包资质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

（二）资质证书副本；
（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四）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五）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

（六）《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要求的技术负责人职称证（附技术负责人所在企业为其缴纳的近1个月社保证明）；

（七）企业注册建造师登记表及建造师证扫描件；

（八） 参评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

（九）企业管理三体系认证证明（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十）近五年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相关证明；

（十一）近五年承揽工程合同 ；

（十二）企业数字化建设（网站或办公系统截图）、企业文化（获奖证书）、社会责任（发票或荣誉证书）等相关证明。

申请信用评价的劳务资质企业应提供如下资料（扫描件）：
（一）黑龙江省建筑业劳务资质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

（二）资质证书副本；
      （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四）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

（五）管理、技术人员专业结构配置证明；

（六）近三年承揽工程合同 ；

（七）施工总承包企业对劳务资质企业评价（优秀、良好、合格）；

（八）劳务工资发放证明。
第十四条 信用评价工作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具体时间和申报要求在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网站发布。
　　第十五条 企业在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内发生不良行为的，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有权取消其信用等级，并在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网站予以公布。

不良行为是指建筑业企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和执业行为规范，经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执法监督机构查实并作出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信用评价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映（不受理口头、电话或匿名信形式反映的意见）。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请提供反映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十七条 参评企业如提供不真实材料，或有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行为，该企业信用等级直接定为C级。　　

第十八条 参与信用评价的专家，应遵守相关法律，秉公办事、廉洁自律，认真执行《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评选（竞赛）活动工作管理规定》并对评价结果负责。

第十九条 参与信用评价的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工作人员，应遵循相关法律，秉公办事、廉洁自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